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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公證人 

科目：公證法與非訟事件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公證法 鄭安屏老師 

非訟事件法 江鈞老師 

一、85 歲之甲偕同好友乙來到公證人面前，陳述：甲未婚無子，平日生活事務均賴乙協助處理，

為預料將來受監護宣告時，委任乙擔任其監護人，全權處理其財產及生活照顧事宜，請求公

證人就此意定監護契約作成公證書。請問：公證人應如何審查及處理？（30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不意外地，意定監護再次考題，同學如果有做過 109 年民間公證人的題目，

可以發現幾乎是一模一樣的考點。這也是在準備公證法的時候比較麻煩的地方，不能只看公

證法本身的條文，還必須連帶知悉相關民事法規的最新修正與實務見解。 

【擬答】 

意定監護為我國民法 108 年 5 月所增訂之成年監護制度，主要係以契約方式預先指定本人

之監護人，在未來本人如果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

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之情形時，就可以由法院裁定由當初本人自己選定的意

定監護受任人來擔任自己的監護人。 

意定監護規定於民法第 1132 條之 2 至 1132 條之 10，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66-1 對於公證人

辦理意定監護事件審查及處理原則亦有規範，論述如下： 

依民法第 1113條之 3第 1項：「意定監護契約之訂立或變更，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始為

成立。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後七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亦即意定監護契約

之訂立與變更皆以經「公證」為其要件，倘未經公證者，依民法第 73 條前段：「法律行

為，不依法定方式者，無效」，自不生作成或變更之效力，核先敘明。 

依民法第 1113 條之 3、1113 條之 5 及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66 條之 1 規定，公證人辦理意定

監護契約公證時，應於程序上遵守下列事項。 

確認身分證明文件：按依公證法第 73 條：「公證人作成公證書，應令請求人提出國民身

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證明其實係本人」，此乃公認證事件之總則性規範，意定監

護事件自亦應適用，故公證人應命甲乙二人提出確可證明其係本人之證明文件。 

確認本人及受任人親自到場：意定監護涉及本人權益重大，公證人應確認本人及受任人

之真意，而到場並直接接觸乃為確認之最佳方式，故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66條之 1第 1項

課予請求人到場義務，構成公證法第 4 條得為代理之例外，故公證人應確認實際到場者

是否真為甲乙二人。 

確認本人意識清楚並明瞭意定監護之法律效果：公證人應審核契約內容並確認本人是否

確實知悉其意義，且為避免本人受到受任人或其他陪同親屬之影響而無法或難以表達真

意，公證人得依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66條之 1 第 3項「隔離單獨」詢問本人，並得於對本

人之精神狀態有疑慮時，命其提出醫師診斷證明等相當文件，故公證人應確認 85 歲甲之

精神及心智狀況是否足以明瞭意定監護之意義與法律效果，並於必要時命其提出相關診

斷證明。 

適當闡明並記載本人之表示：參酌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66條之 1第 4項，公證人應就重要

之法律效果如「本人受監護宣告時始發生效力」與「前後意定監護契約有相牴觸者，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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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人撤回前意定監護契約」等加以闡明，並記載本人所為之表示，故公證人自應說明

上述重要事項並記載甲之回應。 

登錄系統與通知法院：為使地方法院知悉該意定監護契約之存在與變更，課予公證人依

照民法第 1113 條之 3 第 1 項與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66 條之 1 第 5 項規定，於七日內登錄

司法院所定系統，並以所定格式書面通知本人住所地法院之義務，惟倘公證人未為或逾

時登錄通知，僅視該公證人為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負有相關公務員責任或構成民間公證

人 懲 戒 事 由 ， 並 不 影 響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公 證 之 效 力 ， 併 予 敘 明 。

 
 

二、外國公司有無公證程序上之當事人能力？（10 分）有美國 A 公司向我國主管機關申請分公

司設立登記，經核准後，以「美商 A 公司臺灣分公司」名義，向乙承租 B 屋作為營業所之

用，並由其代表人甲與乙請求公證人辦理房屋租賃契約公證。請問：公證人是否准予辦理？

（10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第一小題同樣涉及對公證法以外民商事法領域的條文與實務見解，不過都是

非常基礎的部分，應該不是太大問題。第二小題則回歸公證法本身的爭點，以公證制度「預

防訟爭」的角度，思考公證程序請求人由誰擔任較為妥適。 

【擬答】 

依公證法第 21 條：「公證事件，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非訟事件法

未規定者，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又非訟事件法第 11 條：「民事訴訟法有關當事人能

力、訴訟能力及共同訴訟之規定，於非訟事件關係人準用之」，是故公認證事件當事人能

力之判斷，於性質相近者，應準用民事訴訟法規定，核先敘明。 

外國公司於公證程序具有當事人能力，理由如下： 

過往我國對於外國公司之當事人能力，依其是否經「認許」而異其依據。若經認許者依

(舊)公司法第 375 條：「外國公司經認許後，其法律上權利義務及主管機關之管轄，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與中華民國公司同」，若未經認許者則透過實務見解肯認其為「非法

人團體」而依民事訴訟法第 40 條第 3 項具有當事人能力(最高法院 50 年台上字 1898 號

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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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上開「認許」制度於民國 107年 11月廢止，承認未經我國行政機關認許或辦理分公司

登記之外國公司，在我國同樣具有權利能力，除得為實體法上之權利主體與訴訟法上之

當事人外，自應包括得做為公認證事件之請求人。 

綜上所述，外國公司於公證程序具有當事人能力。 

公證人應曉諭甲以「美商 A 公司臺灣分公司」作為請求人，並由甲擔任負責人始得准予辦

理，理由如下： 

依實務見解，分公司係由總公司分設之獨立機構，就其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時，有當

事人能力(最高法院 40 年台上字第 39 號判例)，誠如前述公證事件於性質相近者應準用

民事訴訟法。 

蓋公證程序之請求人應為公證效力之歸屬主體，該租賃契約實際上應為「美商 A 公司臺

灣分公司」使用，倘日後發生相關紛爭，自應由分公司作為主體行使權利或負擔義務，

且依上述實務承認分公司之當事人能力，自無捨近求遠以負責人本人作為請求人之實

益。 

依公證法第 72 條：「公證人對於請求公證之內容是否符合法令或對請求人之真意有疑義

時，應就其疑慮向請求人說明」，若公證人有前述法律效果歸屬主體之疑慮，自應曉諭

闡明甲，由分公司擔任請求人而甲作為負責人，方較能避免法律關係之複雜，發揮公證

制度「預防訟爭」之功能。 

故公證人應曉諭甲改以分公司名義擔任租賃契約之請求人，並由甲擔任負責人，始可准

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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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向乙借款新臺幣 100 萬元，同時簽發到期日為民國 109 年 5 月 1 日之同額本票一紙，交

付乙收執。到期日屆至，乙將本票提示不獲兌現，即聲請法院為准許強制執行之裁定，並於

同年 6 月 10 日獲准。詎料，甲於收受裁定前之 6 月 15 日死亡。請問：乙可否向法院聲明

由甲之繼承人丙承受該裁定之效力，而對丙為執行？丙可否提起非訟事件法第 195 條之確認

之訴？（2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非訟事件法§35-1 

【擬答】 

乙得向法院聲明由甲之繼承人丙承受該裁定，並對丙為執行： 

查臺灣高等法院 110年度非抗字第 71號裁定「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

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訴訟程序當然停止間，

法院及當事人不得為關於本案之訴訟行為，為民事訴訟法第 168 條、第 188 條第 1 項前段

所明定，並依非訟事件法第 35條之 1規定準用於非訟事件。又按繼承人有數人時，應由繼

承人全體承受訴訟，非經繼承人全體承受訴訟，不能除去訴訟程序當然停止之效力，法院

不得逕行裁判（最高法院 81 年度台上字第 26 號、82 年度台上字第 2725 號判決要旨可

參）。票據法第 123 條規定之非訟事件，限定執票人向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始得聲請法

院裁定後強制執行，是本票執票人於發票人死亡後，固不得依上開票據法規定，聲請對發

票人之繼承人裁定執行（最高法院 77 年度台抗字第 345 號裁定參照）。惟此係指本票執

票人不得依前開規定逕對發票人之繼承人聲請裁定執行而言，與本票執票人依該條規定聲

請對發票人裁定執行並經法院為本票裁定後，尚未送達前，因發票人死亡，依非訟事件法

第 35 條之 1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68 條規定，其程序於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

令應續行程序之人承受前當然停止，並於法院依非訟事件法第 35 條之 1 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 177 條第 3 項規定為承受程序之裁定後始得續行，係屬二事。」，題示情形甲係於收受

裁定前始死亡，故依非訟事件法第 35條之 1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68 條規定，在有繼承人、

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程序之人承受前當然停止，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77 條第

3項規定，法院為承受程序之裁定後始得續行。 

丙得提起非訟事件法第 195條之確認之訴： 

按非訟事件法第 195 條第 1 項固規定「發票人」得提起確認之訴，論者可能謂「繼承人非

發票人本人」而不具提起非訟事件法第 195 條確認之訴之當事人隨適格云云，惟考量非訟

事件法增訂第 35條之 1準用承受訴訟等規定，若謂債權人仍得對發票人之繼承人為本票強

制執行裁定，卻認發票人之繼承人不得提起同法第 195 條第 1 項之確認之訴救濟，顯然輕

重失衡，諒非立法本意，自不應將非訟事件法第 195 條之「發票人」作「發票人本人」

解，而應認「承受發票人地位之人」均屬發票人，而得提起非訟事件法第 195 條之確認之

訴，故丙應得提起非訟事件法第 195條之確認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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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A 公司）某日股東會決議，通過與 B 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合併。其

中，有甲 1 至甲 10 共 10 位股東，主張於會前已以書面表示異議，並放棄表決權，嗣後請

求 A 公司收買股份，因收買價格協議不成，遂向法院聲請定收買股份價格。請問： 

法院為裁定前，應遵守何項法定程序？（10 分） 

原審法院未遵守上開法定程序，逕依 A 公司之書面意見及檢查人之鑑定報告為裁定，甲 1 

至甲 10 提起抗告被駁回後，可否提起再抗告以求救濟？（1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 

【擬答】 

應當庭訊問公司負責人及為聲請之股東： 

按非訟事件法第 182條第 1項規定「公司法所定股東聲請法院為收買股份價格之裁定事

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公司負責人及為聲請之股東；必要時，得選任檢查人就公司財

務實況，命為鑑定。」，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6 年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 第 

32 號「法律問題：問題 ：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非訟事件法第 

172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所謂訊問可否以書

面通知陳述意見方式為之？討論意見：問題 ：乙說：否定說。 非訟事件法第 172  條第 

2  項規定法院對於選派檢查人事件於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與同法第 44 條、第 

73 條、第 74 條等規定應使法律上利益受影響之關係人或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之

用語顯然不同，顯見係立法者有意加以區別，故所謂訊問自係指當庭訊問，若僅以書面通

知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即未踐行訊問程序，與法條規定不符。另參照非訟事件法第 34 

條、第 35條規定，訊問不公開審理及應作成筆錄之意旨，故依據法條文義，審查意見：

問題 ：多數採乙說（甲說 5  票，乙說 16 票）。研討結果：問題 ：多數採乙說（實

到 60 人，採甲說 6  票，採乙說 47 票）。自不得以書面通知陳述意見方式為之。」，

題示情形，法院為裁定前，應當庭訊問公司負責人及為聲請之股東。 

甲 1 至甲 10得提起再抗告以求救濟： 

按非訟事件法第 45條第 1項規定「抗告法院之裁定，以抗告不合法而駁回者，不得再為抗

告。但得向原法院提出異議。」及第 3項規定「除前二項之情形外，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

再為抗告，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而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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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之解釋，或最高法院尚有效

之判例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取捨證

據不當及理由不備之情形在內。題示情形，原審法院置非訟事件法第 182條第 1項法定訊

問程序於不顧，即屬消極不適用法規情形，故得提起再抗告以求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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